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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承蒙委托，我公司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对所委

托的土地价格进行评估。经我公司派员前往现场查勘及进行市场调查，

收集有关数据资料，根据房地产估价目的、估价原则和估价程序，遵

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

评估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

的规定》《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

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估价经验，公允反映了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具体情况如下： 

一、估价对象：权属人罗彩莲、梁燕威位于中山市三角镇高平村

商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3006.5 ㎡。 

二、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三、价值时点：2022 年 6 月 14 日。 

四、估价方法：比较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五、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

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六、估价结果：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土地评估总价值为¥916.98

万元，大写人民币玖佰壹拾陆万玖仟捌佰元整（详见《估价结果明细

表》）。 

七、特别提示： 

1.本次评估的估价结果为市场价值，不考虑交易过程的税费转嫁，

也未扣除本次转让过程中应缴纳相关的税、费。 

2.本次评估的估价结果未扣减估价对象处置时的评估费、拍卖费、

诉讼费、律师费等财产处置费用。 

3.因财产处置日期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可能导致评估结果对应的

评估对象状况、房地产市场状况、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卖或者变

卖时的相应状况不一致，发生明显变化的，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

整后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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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评估报告使用期限或者评估结果有效期内，评估报告或者

评估结果未使用之前，如果评估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

显变化的，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5.估价委托人或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

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违反该规定使用评估报告的，房地产

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责任。 

6.评估结果不等于评估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不应被认为是

对评估对象处置成交价的保证。 

 7.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收到评估报告后五日内可对评估报告的

参照标准、计算方法或者评估结果等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

人、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机构作出的说明仍有异议的，可以提请人民法

院委托评估行业组织进行专业技术评审。 

8.根据人民法院提供的资料显示，估价对象已取得相关产权证，

由于人民法院未明确权属人在价值时点前是否存在尚未到期的租赁

合同及存在的已预收租金，估价师于 2022 年 6 月 14 日进行实地勘察

时，由于权利人未提供租赁合同，查勘人员无法确认评估对象是否存

在租赁合同，估价结果设定无存在租赁测算得出，若此设定与实际不

一致，需对估价结果进行调整或重新评，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9.由于人民法院未明确权属人在价值时点前是否存在欠缴税费

（含税收、卫生费、水电费等），权利人未提供相关信息有无欠缴物

业管理费情况，也无纸质的证明文件支持该事项，故本次评估设定估

价对象不存在欠缴税费。估价结果也由此设定经测算得出，若此设定

与实际不一致，需对估价结果进行调整或重新评，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10.委托方提供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编

号:2021123102550）、《关于罗彩莲、梁燕威用地相关情况的复

函》（编号：中山自然资规函[2022]410 号）、《土地使用权转

让合同》（2011 年 4 月 27 日签订），均没有提示估价对象批准

容积率；《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村镇）》（编号：B-(98)15632，

1998 年 6 月 30 日出具，有效期壹年）提示容积率为 1.5；根据

《中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山市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管理办法

的通知》（文号：中府[2019]81 号，中府规字[2019]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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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超容积率补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通[2007]28 号）以

及《关于调整超容积率补地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商住用地如无约定

容积率以及配套商业、住宅建筑面积与总建筑面积的基准比例，则容

积率为 1.5、商业比例 15%、住宅比例 85%。依据最有效利用原则，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容积率为 1.5，商业比例 15%、住宅比例

85%，最终规划设计方案以相关部门核定为准，若最终核定与上述设

定不相符，估价结果应作相应调整或重新评估，请本报告使用者注意。 

11. 截至估价时点，估价对象尚未进行开发建设，由于估价对象

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已超过 2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和《中山市闲置土地处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估价对象存在需要

缴纳土地闲置费或被收回土地的可能性。鉴于委托方未提供估价对象

被认定为闲置土地的相关文件资料，经估价人员咨询当地国土部门仍

未能得到估价对象是否闲置的确切信息，因此本次评估并未考虑土地

闲置的影响，建议报告使用者到当地国土部门进行相关核实，在此提

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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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明细表 

估价机构：广东中土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报告编号：中房评字第[2022]A0226号             估价期日：2022年 6月 14日 

估价目的：为委托估价方进行司法处置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而评估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                        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权性质：国有出让 

估价期日

的土地使

用者 

宗地图

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

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

土地实际

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

土地开发

程度 

剩余土地使

用权年限

（年） 

用地面积 

（㎡） 

楼面地价 

（元/㎡） 

地面地价

（元/㎡） 

总地价 

（万元） 
备注 

批准 设定 规划 设定 

罗彩莲 

梁燕威 

D04QQa2

0110575 

中山市三角

镇高平村 

国（2011）

易 0400207 
商住 商住 1.5 1.5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商业 40年、

住宅46.13年 
3006.5 2033 3050 916.98 

精确

至百

位数 

一、上述土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土地权利限制：本次估价所涉及的土地面积、用途、产权证号等信息以委托估价方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上所载为依据。 

2.基础设施条件：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外达到“五通”，宗地内场地平整。（“五通”是指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到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通

路） 

3.规划限制条件：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容积率为 1.5，商业比例 15%、住宅比例 85%，最终规划设计方案以相关部门核定为准，若最终核定与上述设定不

相符，估价结果应作相应调整或重新评估，请本报告使用者注意。 

4.影响土地价值的其它限制条件：无。 

二、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1.估价报告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出租、出售、抵押、担保、查封、应付税费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

可抗力因素对估价对象评估价值的影响。 

2.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自估价报告提交之日起壹年内有效。 

3.报告评估结果为满足上述所有假设与限制条件下的结果，若上述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果要作相应调整或重新委托评估。 

4.本评估报告仅为委托估价方进行司法处置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而评估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不作其它用途。 

5.本评估报告须整体使用，单独使用任何一部分是无效的。 

                                                   

                                                       法定代表人: 

 

                    广东中土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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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

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

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

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

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是按照有关房地产估价标准的规定进行估

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 

5．我们已派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于实地查勘期 2022 年 6 月 14 日、

对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并对查勘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负

责，但实地查勘仅限于其外观和使用状况。对估价对象被遮盖、未暴

露及难以接触到的部分，对估价对象可能存在的其他瑕疵事项（如内

部质量缺陷等）无法进一步查勘。 

6．没有人对估价报告提供了重要专业帮助。 

7．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经对估价中使用的有关文件、证明和资

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但无法完全保证估价

委托人提供的有关资料的真实性，估价委托人对有关资料的真实性负

责。 

 

注册估价师            资格证书编号           签字                            

 

高国雄                4419980103 

 

 

 

冯庆施                44201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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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本次估价我们对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的权属、面积、用

途等资料进行了检查，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且未予以核实的情况下，对其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的合理假定。 

2．在估价过程中，对估价对象享有完全自由、不受干预的使用、

转让、收益、处分等合法权益，可自由整体或分割转让估价对象;若上述

所设定的权益状况发生变化,将对估价结果产生重大影响而需重估。 

3．我们对该地质地基、环境污染、周围人文、经济环境等影响估

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重大实物和区位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没有相应专业

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估价委托人在委托估价时未作特别说明，

并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我们没有

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性隐患和其他不利因素，即设定估价对象可

安全使用、并且无污染问题，周围人文、经济环境等实物和区位因素在

现状条件下正常使用。若上述按现状设定的实物和区位状况发生重大变

化,将对估价结果产生重大影响而需重估。 

4．本报告估价的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即估价对象

于价值时点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的价格，不考虑产权人凭借递延条

件合约、售后回租、合作经营、管理协定等附加条件和其他特殊交易因

素带来的价格影响。  

5．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通过出让取得，土地使用终止日期为 2068

年 07 月 29 日，土地使用权年限按照估价对象产权证证载剩余使用年限

和法律规定的最长使用年限的孰短原则规定，即商业 40 年、住宅 46.13

年进行设定。 

6．本项目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而在价值时点 2022 年 6 月 14 日时人民院尚未处置该财产，故假设人民

法院处置财产之日的评估对象状况和房地产市场状况与实地查勘完成

之日的状况相同。 

 

二、未定事项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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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人民法院提供的资料显示，估价对象土地已取得相关产权

证，由于人民法院未明确权属人在价值时点前是否存在尚未到期的租赁

合同及存在的已预收租金，估价师于 2022年 6月 14日实地勘察时，由

于权利人未提供租赁合同，查勘人员无法确认评估对象是否存在租赁合

同，估价结果设定无存在租赁测算得出，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不存

在租赁合同。 

2.由于人民法院未明确权属人在价值时点前是否存在欠缴税费（含

税收、物业费、水电气费等），权利人未提供相关信息有无欠缴物业管

理费情况，也无纸质的证明文件支持该事项，故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

不存在欠缴税费。 

3. 截至估价时点，估价对象尚未进行开发建设，由于估价对象取

得土地使用权证已超过 2 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

山市闲置土地处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估价对象存在需要缴纳土地

闲置费或被收回土地的可能性。鉴于委托方未提供估价对象被认定为闲

置土地的相关文件资料，经估价人员咨询当地国土部门仍未能得到估价

对象是否闲置的确切信息，因此本次评估并未考虑土地闲置的影响，建

议报告使用者到当地国土部门进行相关核实，在此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三、背离事实假设： 

根据本次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而评估土地市场价值，估价中不考虑估对象被查封以及原有的担保物权

和其他优先受偿权情况对市场价值的影响，视为没有查封、未设立担保

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的财产进行评估，没有背离事实的合理假设。 

 

四、不相一致的假设： 

估价对象实际用途与证载用途一致，没有不相一致的假设。 

 

五、依据不足的假设： 

委托方提供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编

号:2021123102550）、《关于罗彩莲、梁燕威用地相关情况的复函》

（编号：中山自然资规函[2022]410 号）、《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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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4 月 27 日签订），均没有提示估价对象批准容积率；《建

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村镇）》（编号：B-(98)15632，1998 年 6 月

30 日出具，有效期壹年）提示容积率为 1.5；根据《中山市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中山市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管理办法的通知》（文号：中

府[2019]81 号，中府规字[2019]16 号）、《关于超容积率补地价有

关问题的通知》（中规通[2007]28 号）以及《关于调整超容积率补地

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商住用地如无约定容积率以及配套商业、住宅建

筑面积与总建筑面积的基准比例，则容积率为 1.5、商业比例 15%、住

宅比例 85%。依据最有效利用原则，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容积率

为 1.5，商业比例 15%、住宅比例 85%，最终规划设计方案以相关部门

核定为准，若最终核定与上述设定不相符，估价结果应作相应调整或重

新评估，请本报告使用者注意。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根据人民法院提供的《中山市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委

托书》等资料上记载，本报告评估的市场价值为估价对象国有出让土地

使用权的权益价值。 

2．本估价报告只适用于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房地产提供参考

依据，不作其它用途使用。 

3．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起为壹年。若在估价

报告使用期限内，房地产市场或估价对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估价结果

需做相应调整或委托估价机构重新估价。 

4．本估价报告由封面、目录、致估价委托人函、估价师声明、估

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估价结果报告及附件组成，必须整体配套使用，不

得随意分割使用。 

5．本估价报告内的文字或数字，如因打印、校对及其他原因出现

误差，请及时通知本公司更正，否则出现误差的部分无效。 

6．本估价报告依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估价，估价委

托人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因资料失实造成估价结果有误的，估价机构

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7．对于估价中可能存在影响估价结果的其他事项，估价委托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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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估价时未作特别说明的，在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

能获悉的情况下，本公司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相关责任。 

8．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本次估价目的使用，不得做

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同意，估价报告不得向

估价委托人及报告审查部门以外的单位及个人提供，凡因估价委托人使

用估价报告不当而引起的后果，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相

应的责任。 

9．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其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

解释权属本房地产估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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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广东中土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国雄 

房地产估价资质证书编号：壹级、粤房估备字壹 1100009 

土地估价机构备案编号： 二级、B202244105 

住址：中山市东区华柏路 26 号 

经办人：冯庆施 

联系电话：0760-88870511 

 

三、估价对象的状况 

罗彩莲、梁燕威位于中山市三角镇高平村的土地，评估土地面积

为3006.5平方米。 

1、估价对象产权登记状况： 

产权人 坐落 土地使用证号 
用地面积 

（M
2） 

土地 

用途 

土地使用

权类型 
土地使用期限 

罗彩莲、

梁燕威 

中山市三角镇

高平村 
国（2011）易 0400207 3006.5 商住 国有出让 至 2068 年 07 月 29 日 

2、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中山市三角镇位于中山市境北部偏东地区，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51'、北纬 22°43'，距中山市中心城区 18.5 公里。东北隔洪奇

沥水道与广州番禺区横沥镇相望，东南与民众镇接壤，西南隔鸡鸦水道，

与阜沙、港口两镇相邻，西北隔黄沙沥水道与黄圃镇交界。三角镇是珠

江冲积平源，属大沙田地区，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

气候温和，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全镇总面积为 70.13平方公里，辖蟠

龙、结民、沙栏、光明、三角、东南、高平和中心社区。现有常住人口

约 12 万人，户籍人口 6 万人，交通便利，京珠高速、番中公路、南三

公路、福源路贯通全镇。三角镇是传统的农业大镇，种养业发达，物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A%E7%83%AD%E5%B8%A6%E5%AD%A3%E9%A3%8E%E6%80%A7%E6%B0%94%E5%80%99


广东中土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1 
 

丰盈。工业方面，以电子、纺织制衣、化工、五金四大传统产业为支柱，

全镇规上工业企业 194 家，全镇高新企业达 73 家，省级工程中心 11

家，市级工程中心 30 家，市技术中心 8 家。文化方面，三角镇全面整

合山水生态的岭南文化精粹，打造高端休闲商务聚集区，星级酒店群、

航空主题公园和生态农业园。 

    估价对象位于中山市三角镇高平村，所处三角镇东北部，临新裕路

侧，西距高平大道约 200 米，该区域基础设施齐全，公共设施配套较优，

商业繁华程度较优，对外交通方便程度较优，停车方便，公交便捷度一

般，邻近美日鲜餐厅、高平村委会、广东达进电子科技公司等，周围有

住宅、工厂、农用地。 

3、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土地形状较规则，大致呈梯形状，四至：东至美日鲜餐厅、

南至空地、西至河涌、北至新裕路，该地已完成五通一平，地上无建筑

物，为待开发用地。  

4、估价对象土地规划情况及地上建筑物报建情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关于罗彩莲、梁燕威用地相关情况的复函》

（编号：中山自然资规函[2022]410号），估价对象土地规划情况及地

上建筑物报建情况如下： 

土地规划情况：估价对象证载土地用途为商住，在《中山市三角

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中规划为非建设用地；在《中

山市三角镇总体规划（2016-2020年）》中规划为建设用地；在《中山

市三角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C片区》中规划为二类居住用地（约

1646.55平方米）、防护绿地（约645.29平方米）和道路用地（约714.66

平方米）。《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村镇）》（编号：B-(98)15632，

1998年6月30日出具，有效期壹年）提示容积率为1.5。 

地上建筑物报建情况：估价对象用地未有相关报建情况。 

四、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五、价值时点 

根据估价目的以及委托方约定，以实地查勘期 2022 年 6 月 14 日为

价值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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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价值定义 

根据估价目的，我们评估的估价对象权利状况以委托方提供《不动

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内容为准，其他基本状况以本报告所述的估

价对象状况为依据，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

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七、估价依据 

（一）全国人大、国务院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民法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初次颁布时间：1995

年 1月 1日，2019年 8月 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自 2020年 1月 1日起

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初次颁布时间：1987年 1月

1 日，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

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4．《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56号，

自 2015年 3月 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3 号，

2004年 8月 28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自

2016年 12月 1日起施行）。 

（二）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颁布的有关法规及规章 

1．《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办法》（2001 年 7 月 23 日建设部第 4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01 年 8 月 15 日起施行）；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 63 号，2015

年 6 月 29 日国土资源部第 3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自 2016 年 1 月 1



广东中土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13 
 

日公布施行）； 

3．《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 号，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执行）;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

（2004 年 10 月 26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330 次会议通过，

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8 年 6 月 4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41 次会议通过，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三）有关技术标准：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

规定》（法释〔2011〕21 号）； 

4. 《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的通知》（法办〔2018〕

273 号）； 

 5.《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中房学〔2021〕

37 号）。 

（四）委托估价方提供的资料（详见附件）： 

1．《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委托书》（编号：（2021）粤 2072 执

11908 号）； 

2．《中山市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编号：2021123102550）

复印件； 

3.《用地图》（编号：D04QQa20110575）。 

（五）估价人员实地查勘、调查、收集所获取的资料: 

1．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同类市场交易案例等数据资料； 

2．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房地产市场资料；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现场查勘图片。 

八、估价原则 

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估价过程中，遵循的主要原则有：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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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

格的原则； 

（二）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

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三）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

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四）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

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五）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

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九、估价方法 

1.估价方法选用：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的

常用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等基本方法。估价人员结合

估价目的，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本次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研究了

委托方提供的和估价人员所调查掌握的资料，采用估价方法：比较法和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2、估价方法介绍 

⑴比较法：根据替代原理，将待估宗地与具有替代性的，且在估价

期日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宗地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宗地的成交价格进

行差异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宗地价格的方法。比较法适用于市场发达、

有充足具有代表性的比较实例、具有交易性的不动产评估。 

⑵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利用城镇基准地价及其地价修正体系成果，

按照替代原则，将待估宗地的区域条件和个别条件等与基准地价的条件

相比较，进而通过修正求取待估宗地在估价期日价格的方法。基准地价

系数修正法适用于具备基准地价有宗地价格修正体系成果的城镇土地

价格评估。 

十、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土地评估总价值为¥916.98 万元，大写人民

币玖佰壹拾陆万玖仟捌佰元整（详见《估价结果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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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明细表 

估价机构：广东中土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报告编号：中房评字第[2022]A0226号             估价期日：2022年 6月 14日 

估价目的：为委托估价方进行司法处置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而评估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                        估价期日的土地使用权性质：国有出让 

估价期日

的土地使

用者 

宗地图

编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使用证

编号 

估价期日的用途 容积率 估价期日

土地实际

开发程度 

估价设定

土地开发

程度 

剩余土地使

用权年限

（年） 

用地面积 

（㎡） 

楼面地价 

（元/㎡） 

地面地价

（元/㎡） 

总地价 

（万元） 
备注 

批准 设定 规划 设定 

罗彩莲 

梁燕威 

D04QQa2

0110575 

中山市三角

镇高平村 

国（2011）

易 0400207 
商住 商住 1.5 1.5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宗地外“五

通”宗地内

场地平整 

商业 40年、

住宅46.13年 
3006.5 2033 3050 916.98 

精确

至百

位数 

一、上述土地估价结果的限定条件： 

1.土地权利限制：本次估价所涉及的土地面积、用途、产权证号等信息以委托估价方提供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上所载为依据。 

2.基础设施条件：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外达到“五通”，宗地内场地平整。（“五通”是指宗地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到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

通路） 

3.规划限制条件：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宗地容积率为 1.5，商业比例 15%、住宅比例 85%，最终规划设计方案以相关部门核定为准，若最终核定与上述设

定不相符，估价结果应作相应调整或重新评估，请本报告使用者注意。 

4.影响土地价值的其它限制条件：无。 

二、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1.估价报告未考虑估价对象因出租、出售、抵押、担保、查封、应付税费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

他不可抗力因素对估价对象评估价值的影响。 

2.估价报告应用有效期自估价报告提交之日起壹年内有效。 

3.报告评估结果为满足上述所有假设与限制条件下的结果，若上述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果要作相应调整或重新委托评估。 

4.本评估报告仅为委托估价方进行司法处置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而评估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不作其它用途。 

5.本评估报告须整体使用，单独使用任何一部分是无效的。 

 

广东中土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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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注册估价师            资格证书编号           签字                            

 

高国雄                4419980103 

 

 

 

 

冯庆施                4420100073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22 年 6 月 14 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2022 年 6 月 14 日至 2022 年 7 月 25 日 

 

十四、估价报告应用的有限期 

2022 年 7 月 25 日至 2023 年 7 月 24 日 

 

 

 



广东中土资产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１７ 
 

附件 

1.《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委托书》（复印件）； 

2．《中山市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复印件）； 

3. 《用地图》（复印件）； 

4．估价对象现场查勘部分照片及位置示意图； 

5．《营业执照》（复印件）； 

6．《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复印件）； 

7．《估价人员资质证书复印件》（复印件）。 

 


